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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 关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文件

韶 关 市 水 务 局

韶农〔2022〕201 号

关于印发《韶关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试点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：

经市委、市政府审核同意，现将《韶关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

试点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执行过程中

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务局反映。

韶关市农业农村局 韶关市水务局

2022 年 10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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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:杨爽，联系电话：

8899825；市水务局农村水利水电科：王伟，联系电话：877457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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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试点工作方案

为加强农田水利建设，加快补齐短板和欠账，提高农业综合

生产能力、保障粮食安全，根据省政府《关于研究加强农田水利

建设工作的会议纪要》（省政府工作会议纪要〔2022〕101 号）

以及省农业农村厅和省水利厅《关于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试点

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农农函〔2022〕981 号）精神，我市被确定为

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试点市。为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实施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

神，深入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，按照

省的工作部署，以保障粮食生产为首要目标，在全市 10 个县（市、

区）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试点工作，为全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

探索经验，加快补齐我市农田水利设施短板弱项，形成从水源到

田间完整的灌排工程体系，为巩固提升我市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综

合生产能力提供坚实支撑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。建设一批用于粮食

生产的农田灌溉所需衔接工程、农田水源工程、渠沟工程、渠系

建筑物、其他必要的农田水利设施，特别是当前粮食生产所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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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因灾损毁的上述农田水利设施项目建设，建立项目库清单（详

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探索建立相关工作机制。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作

机制、项目建设管理机制的探索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、模式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试点时间 2022 年 9 月-2023 年 3 月。

（一）前期准备（2022 年 9 月 25 日前）。组织开展全市小

型农田水利现状情况和突出问题的全面摸查，遴选上报项目成熟

度高、需求迫切、年底前可开工、2023 年春耕前可完成实施的

小型农田水利项目，形成项目库清单。

（二）制定实施方案（2022 年 10 月 30 日前）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完成试点实施方案的编制，明确试点内容、组织实施方式、

工作计划、任务分工和有关保障措施并成立联合工作专班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（2022 年 10 月-2023 年 2 月）。2022 年 10

月底前完成项目规划设计评审、招投标等前期准备工作，2022

年 11 月初进场施工，2023 年 2 月底前完成工程建设。

（四）总结验收（2023 年 3 月-4 月 10 日）。2023 年 3 月底

前完成工程验收，4 月 3 日前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和水务部门将试

点工作总结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（农田建设管理科）和市水务局

（农村水利水电科）。

四、建设方式

项目建设应按程序遴选有资质、有技术、有实力的第三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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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开展项目实施。对于“投资规模小、技术门槛低、务工技能要

求不高”的鼓励以工代赈和村民自建等方式组织实施。鼓励村集

体经济组织或其领办的合作社组织当地村民组建施工队伍，承接

小型农田水利以工代赈项目。项目区所在地乡镇和村委会积极动

员组织当地农村劳动力，按照实施单位的用工需求提供劳务保障

(包括参与工程建设和质量监督等)。实施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复的

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组织工程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，按时、按标准

足额发放劳务报酬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试点是我

市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上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是改善农田水利

基础设施薄弱状况、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水利支撑的重要手段。

各县(市、区)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将试点工程建

设摆上重要工作位置，精心组织，狠抓落实，确保完成试点任务，

为全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探索积累经验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、县两级建立农田水利工作联席会

议制度，由分管农业农村和水务的市领导共同担任总召集人，党

委、政府副秘书长、农业农村和水利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召集人，

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，协同推进试点建设工作。建立农田

水利建设工作推进协调机制，明确工作协调、项目审核验收、后

期管护运行等相关机制。农业农村和水利部门部门要密切协作，

加强同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交通等部门的工作协调，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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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探索协同工作机制。

（三）明确职责分工。由农业农村和水利部门组建联合工作

专班，各自投入同等的工作力量，同向发力、分工协作，齐心协

力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作。农业农村部门梳理提出农田水源

的保障需求，指导田间水利工程及灌溉所需衔接工程的建设实

施；水利部门从专业角度出发明确建设内容，指导水源水利工程

及主干渠的的建设实施；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交通部门按职

责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资金保障。积极争取上级资金，以省涉农资金投

入为主，同时积极整合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、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

偿资金、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和专项债等现有资金渠道统

筹解决试点资金。

（五）加强督导检查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水务局将联合市有

关部门对试点工程建设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对工作推进快、任务

完成好、工程建设质量高的县(市、区)予以通报表扬；对工作推

进慢、任务完成差、工程建设质量不合格的县(市、区)予以通报

批评，并视情提请市委、市政府进行约谈。

附件:韶关市 2022 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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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不公开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水务局

韶关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27 日印发


	

	



